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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为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同意选举付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将与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付昌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其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附：付昌先生简历

付昌：1970年1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EMBA）。 曾任武汉玛丽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06年5月加入晨光，先后担任营销中心副总监、生产

中心总监、董事、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付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4,3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与公司董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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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30日、2026年4月23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

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5,175,000股的回购用途进行变更，由“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6年4月1日披露的《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920,970,377股减少为915,795,377股，注册资本将由920,970,377元减少为915,795,377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将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具体如下：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1、申报时间：2026年4月24日起45日内，9:30-11:30，13:30-16: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登记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千帆路288弄5号楼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21-57475621

5、邮箱：ir@mg-pen.com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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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千帆路288弄5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9,674,0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30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湖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白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370,766 99.9560 284,144 0.0411 19,100 0.0029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451,466 99.9677 199,044 0.0288 23,500 0.0035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457,866 99.9686 196,444 0.0284 19,700 0.0030

4、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466,066 99.9698 185,844 0.0269 22,100 0.0033

5、议案名称：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429,866 99.9646 220,644 0.0319 23,500 0.0035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20,508 99.7520 217,844 0.2228 24,600 0.0252

7、议案名称：关于拟定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267,672 99.5589 397,244 0.4066 33,700 0.0345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412,666 99.9621 236,344 0.0342 25,000 0.0037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4,367,426 96.3306 25,234,284 3.6588 72,300 0.0106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463,366 99.9694 190,444 0.0276 20,200 0.0030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370,866 99.9560 275,244 0.0399 27,900 0.0041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2026-2028）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471,566 99.9706 181,844 0.0263 20,600 0.0031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297,266 99.9453 280,044 0.0406 96,700 0.0141

1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314,666 99.9478 323,144 0.0468 36,200 0.0054

15、议案名称：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科力普集团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247,066 99.9380 402,644 0.0583 24,300 0.0037

16、议案名称：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科力普集团首次公开发行H股股票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225,466 99.9349 407,344 0.0590 41,200 0.0061

17、议案名称：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科力普集团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222,466 99.9345 409,344 0.0593 42,200 0.0062

18、议案名称：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科力普集团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222,466 99.9345 409,344 0.0593 42,200 0.0062

19、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224,466 99.9348 408,344 0.0592 41,200 0.0060

2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386,966 99.9583 261,244 0.0378 25,800 0.0039

21、议案名称：关于科力普集团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315,366 99.9479 329,744 0.0478 28,900 0.0043

22、议案名称：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科力普集团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224,566 99.9348 425,944 0.0617 23,500 0.0035

23、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234,066 99.9362 411,244 0.0596 28,700 0.0042

2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在分拆所属子公司持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390,908 99.6194 343,944 0.3518 28,100 0.0288

2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分拆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9,292,466 99.9446 343,444 0.0497 38,100 0.005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6.01 陈湖文 654,996,908 94.9719 是

26.02 陈湖雄 654,676,857 94.9255 是

26.03 陈雪玲 677,228,547 98.1954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7.01 俞卫锋 655,054,767 94.9803 是

27.02 潘健 673,637,446 97.6747 是

27.03 潘飞 677,241,968 98.197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

分红授权的议案

120,087,024 99.8203 196,444 0.1632 19,700 0.0165

6 关于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7,443,266 99.7518 217,844 0.2230 24,600 0.0252

7

关于拟定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97,254,766 99.5588 397,244 0.4066 33,700 0.0346

8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120,041,824 99.7827 236,344 0.1964 25,000 0.0209

9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

财的议案

94,996,584 78.9643 25,234,284 20.9755 72,300 0.0602

10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120,092,524 99.8249 190,444 0.1583 20,200 0.0168

12

关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分 红 回 报 规 划

（2026-2028）的议案

120,100,724 99.8317 181,844 0.1511 20,600 0.0172

13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

议案

119,926,424 99.6868 280,044 0.2327 96,700 0.0805

14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119,943,824 99.7013 323,144 0.2686 36,200 0.0301

15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科力普集团至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119,876,224 99.6451 402,644 0.3346 24,300 0.0203

16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科力普集团首次公

开发行H股股票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119,854,624 99.6271 407,344 0.3385 41,200 0.0344

17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科力普集团至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预案

119,851,624 99.6246 409,344 0.3402 42,200 0.0352

18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科力普集团至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符合《上

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的议案

119,851,624 99.6246 409,344 0.3402 42,200 0.0352

19

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

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119,853,624 99.6263 408,344 0.3394 41,200 0.0343

20

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

议案

120,016,124 99.7613 261,244 0.2171 25,800 0.0216

21

关于科力普集团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

力的议案

119,944,524 99.7018 329,744 0.2740 28,900 0.0242

22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科力普集团至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有利于维

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119,853,724 99.6264 425,944 0.3540 23,500 0.0196

23

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的议案

119,863,224 99.6343 411,244 0.3418 28,700 0.0239

24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关联方在分拆所属子公司持股的议案

97,313,666 99.6191 343,944 0.3520 28,100 0.0289

25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

士办理本次分拆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119,921,624 99.6828 343,444 0.2854 38,100 0.0318

26.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26.01 陈湖文 85,626,066 71.1752

26.02 陈湖雄 85,306,015 70.9092

26.03 陈雪玲 107,857,705 89.6549

27.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7.01 俞卫锋 85,683,925 71.2233

27.02 潘健 104,266,604 86.6698

27.03 潘飞 107,871,126 89.666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9、13、14、26、27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议案10-12、15-2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议案15-23、25已经出席该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议案24已经出席该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6、7、24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参加现场会议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议案6、7、24的关联股东为晨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科迎投资管理事务所

（有限合伙）、上海杰葵投资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陈湖文、陈湖雄、陈雪玲，其分别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536,000,000股、11,371,958股、11,245,500股、13,609,300股、13,

609,300股和6,075,000股。 回避表决议案7的关联股东为付昌，其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4,336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r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蒋文俊、蒋雨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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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4月23日下午16:00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由陈湖文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湖文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陈湖雄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议案》

第七届董事会设战略、提名、审计、薪酬与考核四个专业委员会，各委员会组成如下：

审计委员会：非独立董事陈湖文先生、独立董事俞卫锋先生、独立董事潘飞先生，由潘飞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非独立董事陈湖文先生、独立董事俞卫锋先生、独立董事潘健先生，由俞卫锋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非独立董事陈湖雄先生、独立董事俞卫锋先生、独立董事潘飞先生，由潘飞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战略委员会：非独立董事陈湖雄先生、独立董事俞卫锋先生、独立董事潘健先生，由陈湖雄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上述专业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陈湖雄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白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根据总裁提名，聘任陈雪玲女士、付昌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汤晓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首席财务官）。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柳一帆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陈湖文：1970年7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拥有中国香港永久居留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博士。 1997年起涉足文具办公制造行业，2007年起涉

足PE股权投资，2015年起涉足股票债券金融投资，是晨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控股子公司科力普集团董事长。曾荣获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范、2013年

上海市“十大品牌领军人物” 、2023年第六届“上海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2024年“首届上海杰出人才” 等荣誉。

陈湖雄：1970年7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拥有新加坡永久居留权，长江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1995年起涉足文具制造行业，2001年至2004年任上海中韩晨光文具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2004年至2009年任上海中韩晨光文具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是晨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兼任中国制笔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制笔协会

圆珠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制笔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理事长。 曾荣获“2019一2020年度上海市优秀企业家提名奖” 。

陈雪玲：1967年10月出生，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7年起涉足文具制造企业，是晨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 曾任本公司生产中心副总经理。 现

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

俞卫锋：1971年11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俞先生拥有30年执业律师的工作经验，于1995年7月获复旦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于2015年10月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并于2019年7月完成哈佛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领导力课程。 俞先生自1995年7月至1998年12月于上海市浦东涉外律师事务所（现已更名为：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担

任律师助理及律师，自1998年12月起至今为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合伙人（其中，2014年1月至2020年6月担任主任）。 俞先生现担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

号：600642）、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股份代号：01099.HK）的独立董事和陕西京小盒商贸有限公司的外部董事。 俞先生现兼任“一带一路” 法律服务联盟副主

席、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仲裁协会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上海仲裁委员会委员和多家仲裁机构、调解机构的仲裁员和调解员。

潘健：1976年1月出生，男，中国香港永久性居民，芝加哥大学硕士。 曾任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 ）副董事

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绿叶制药集团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本公司董事，Ceva� Sante� Animale� Group.董事。 现任宁德时代联席董事长兼执行董事。

潘飞：1956年8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会计学会会员、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上海

市成本研究会副会长、《新会计》特聘编审。 1983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并于1998年取得会计学博士学位。 为本科生讲授会计学、成本会计、管理会计以及会计报表分析，为

研究生与博士生讲授管理会计研究专题，承接了多项国家级与省部级课题，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多次获奖，主持的成本会计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管理会计》被评为国家

精品课程。2000年起分别获上海市育才奖，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上海市第五届教学名师奖以及上海市优秀教学团队。2018年1月被上海财经大学评为资深教授，并于2019年1月获批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付昌：1970年1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EMBA）。 曾任武汉玛丽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06年5月加入晨光，先后担任营销中心副总监，生产

中心总监。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

汤晓明：1978年6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利乐中国资金经理，联合利华中国资深财务经理，亨得利钟表集团财务总监，首旅如家酒店财务资

深副总裁，本公司财务中心总监，久久丫食品集团首席财务官。

白凯：1983年12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2011�年加入本公司，先后担任董事会干事、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柳一帆：1996年6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上海信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咨询经理，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信息披露主管。2023年加入本公

司，担任董事会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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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暨项目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按照法定程序参与了苏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网上挂牌出让竞拍，以人民币992.00万元的价格竞得位于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街道星汉街东、苏虹

西路北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并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苏州工业园区投资发展监管

协议（工业用地）》。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投资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23日和2026年4月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2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并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公开竞拍的方

式取得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金鸡湖街道星汉街东、苏虹西路北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公司“研

发生产总部基地建设项目” 的建设用地，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代表办理与购买土地使用权及投

资项目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予参与土地竞拍决定权，与相关方就项目合作进行协商洽谈，签署相

关协议、合同、承诺书及其他必要文件决定权，签订建设施工协议或文件决定权，并办理相关审批、登记

等手续。 该授权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上述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25日和2026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并投资建设总部基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03）、《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6-006）。

二、项目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参与了苏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网上挂牌出让竞拍，以人民币992万

元的价格竞得位于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街道星汉街东、苏虹西路北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并签署了《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GF-2025-2601）和《苏州工业园区投资发展监管协议（工业用

地）》（合同编号：CJ20250604）。

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公司将严格按照既定规划，稳步有序推进本项目建设工作。 同时，公司将继续聚

焦主营业务发展，持续加强研发投入，积极拓展市场空间，不断提升公司产品产能与综合竞争力，保障公

司长期健康发展。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

出让人：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委员会

受让人：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土地简述：土地位于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街道星汉街东、苏虹西路北，总面积为26,792.31平方

米，建筑总面积不低于42,867.70平方米，容积率≥1.6且≤3.0，建筑高度60米，建筑密度（建筑系数）≥

35%且≤60%，绿地率≥15%；

3、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4、出让年限：30年；

5、出让价款：人民币992.00万元；

6、合同的生效：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二）《苏州工业园区投资发展监管协议（工业用地）》主要内容：

1、协议当事人

甲方：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土地竞得人）

2、地块概况

地块位置：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街道星汉街东、苏虹西路北地块；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用地面积：26,792.31平方米；

出让年期：30年；

项目总投资额：32,000.00万元；

产业准入类别：集成电路。

3、甲方权利及义务

甲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项目对开工情况、 投入使用情况、 固定资产总投资或项目总投资完成情

况、纳税情况等相关指标进行评估。 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甲方有权根据协议约定追究乙方的相应责任，同

时有权要求相关部门在政府采购、建设工程招投标、政府资金扶持等方面对乙方进行限制。

4、乙方权利及义务

（1）、乙方取得出让宗地只能用于本协议约定的产业用途，不得擅自改变项目内容和用地性质。

（2）、乙方在开发过程中须按本协议约定的要求进行开发建设。

（3）、乙方需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内竣工并投入使用。 但因政府、政府有关部门或者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不能按

期动工开发的，经批准办理延期开工手续的除外。

（4）、在土地使用年限内，乙方不得擅自以任何形式（包括股权转让方式）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

及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不得擅自将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

物及其附属设施对外出租（企业控股的子公司、投资关联的上下游产业链公司、持股平台等除外）。

5、违约责任

（1）、如乙方存在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按期开工建设或投入使用的（政府原因除外）、未完成固定资

产总投资或项目投资等违反本协议约定的情形，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改正，如在限定期限内不予改正

或改正不符合要求的，甲方有权移交有关单位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解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2）、甲方及相关单位根据约定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解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时，乙方同意就其相应的违约情形，作为有关单位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解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的依据。甲方及相关单位按照下列方式处理：返还剩余年限土地出让价款（不计息）并移交

有关单位收回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收回决定时点评估本地块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

及其附属设施的残余价值，给予乙方相应补偿。

6、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规章及江苏

省内的相关规定。

（2）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将通过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进行解决。

7、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期到期前，甲方进行续期评估。 乙方未提出续期申请，或提出续期申请

但评估后不符合条件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后，本协议终止。

（3）、对其他需综合评估的项目，可另行商议补充协议。

四、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并投资建设项目是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长期需要， 本项目目

前尚处于筹划阶段，建设周期较长。 从长远发展方向来看，若本次投建事项顺利实施，可以有效满足公司

对经营场地和项目建设用地的需求，作为公司战略发展用地，打造集研发、办公、仓储于一体的公司总部

基地。 一方面有利于公司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优化场地资源配置，提升公司管理效能及资源整合能力，提

升公司整体形象；另一方面有利于完善公司产业布局，满足公司业务拓展及发展需要，促进公司长期可

持续发展。

项目的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公司将根据实

际资金情况实施进度进行合理规划调整，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后续事项及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本次投资建设项目在后续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经济形势、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公司

实际发展情况等因素调整的可能性，因此该项目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者终止的风险。 公司会按照

相关部门要求，积极推进项目投资建设实施工作。

（二）本次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但宏观环境、行业政策、市场

和技术变化等外部因素及公司内部管理、工艺技术、业务拓展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存在公司

本次投资计划不达预期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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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预计触及财务类终止上

市情形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事项提示：

●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5年营业收入不足3亿元且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公司股票将触及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

● 公司收到了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尤尼泰振青” ）出具的《关

于对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报审计的说明》，依据当前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综合

判断，将对公司2025年财务报告出具非无保留意见，公司股票将触及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

一、公司股票预计将因净利润亏损且营收不足3亿元触及财务类终止上市

公司于2026年1月24日披露了《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预亏公告》（2026-008），预

计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4,800.00万元至6,000.00万元、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4,500.00万元至5,700.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

000.00万元至-25,000.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3,000.00万

元至-18,000.00万元。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202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且利润

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的，公司股票将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情形被

终止上市。

二、公司股票预计将因非标审计意见触及财务类终止上市

根据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对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

报审计的说明》，依据当前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综合判断，将对公司2025年财务报告出具

非无保留意见。

三、其他事项

经公司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收购、业务重组、破产重整等重大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

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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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存在因市值低于5亿

元而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2026年4月23日总市值为4.38亿元，已连续14

个交易日低于5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9.2.1条

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的每

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5亿元情形的，上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公司预计2025年度营业收入不足3亿元且扣非前后净利润均为负，2025年公司财务报告将被

出具非无保留意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股票将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情形被终止上市。

●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贵酒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216,740,245股已全

部被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本的64.80%。

● 经公司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收购、业务重组、破产重整等重大事项。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经触及了财务类退市情形及交易类退市情形。 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第9.1.16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两项以上终止上市情形的，按照先触及先适用的原则对股票实施

终止上市。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在上交所的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

于5亿元情形的，上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属于交易类强制退市。

公司股票2026年4月23日总市值为4.38亿元，已连续14个交易日低于5亿元，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

市值低于5亿元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历次可能因市值低于5亿元被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5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首次出现在上交所的股票收盘总市值低于5亿

元，应当在次一交易日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出现连续10个交易日（不含公司

股票停牌日）在上交所的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5亿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1次，直至公司股票收盘总市值低于5亿元的情形消除或

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先达到的日期为准）。

本公告为公司股票可能因市值低于5亿元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事项提示

1、公司股票预计将因净利润亏损且营收不足3亿元触及财务类终止上市

根据《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预亏公告》（2026-008），公司预计2025年度经审计

的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 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9.3.2条及

9.3.7条规定，公司股票将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情形被终止上市。

2、公司股票预计将因非标审计意见触及财务类终止上市

根据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对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

报审计的说明》，其针对2024年审计报告非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

已消除，依据当前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综合判断，将对公司2025年财务报告出具非无保留

意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或内部

控制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等，公司股票将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情形被终止上市。

3、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贵酒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216,740,245股已全部被

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本的64.80%。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2日披露的《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2024-063）。

4、公司实际控制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根据警方通报，因海银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立案侦查，公司实际控制人韩啸先生已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2日披露的《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

制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公告》（2024-064）。

公司已累计六次对外披露了公司股票可能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情形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具

体请见公司2026-009、2026-014、2026-020、2026-022、2026-028及2026-036号公告。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第 9.1.16�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两项以上终止上市情形的，按照先触及先适用的原则对股

票实施终止上市。

经公司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收购、业务重组、破产重整等重大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

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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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2026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绿茵转债” 将于2026年4月30日按面值支付第五年利息，每10张绿茵转债（面值1,000.00元）

利息为25.00元。

2、债权登记日：2026年4月29日

3、除息日：2026年4月30日

4、付息日：2026年4月30日

5、绿茵转债的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2.50%、

第六年3.00%。

6、绿茵转债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26年4月29日，凡在2026年4月29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

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6年4月29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7、下一付息起息日：2026年4月30日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30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712万（债券简称：“绿茵转债” ，债券代码：127034），根据《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和《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 ）的有关条款的规定，在“绿茵

转债” 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绿茵转债” 2025年4月30日至2026年4月29日期间的付息事

项公告如下：

一、“绿茵转债”基本情况

（一）发行证券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种类为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未来转换

的A股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总额为71,200万元，发行数量为712万张。

（三）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四）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2021年4月30日至2027年4月29日。

（五）票面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

第五年2.50%、第六年3.00%。

（六）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照债券面值

的113%（含最后一期利息）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

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首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

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

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七）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八）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九）“绿茵转债”信用评级：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6月23日出具的《天津绿

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5】跟踪

第【292】号01），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绿茵转债”债券信用等级为AA-。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期为“绿茵转债” 第四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5年4月30日至2026年

4月29日，当期票面利率为2.50%，每10张“绿茵转债”（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25.00元（含

税）。

对于持有“绿茵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

发机构按 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为20.00元；

对于持有“绿茵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 RQFII），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

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

税和增值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25.00元；

对于持有“绿茵转债” 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10张派发利息25.00元，其他

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26年4月29日

2、除息日：2026年4月30日

3、付息日：2026年4月30日

四、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的对象为：截至2026年4月29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 定的银行账户划付本

期利息资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 算系统将本期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

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 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 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

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5�号），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

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因此，本期

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企业所得税。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022-58357576

邮箱：qianwanyi0262@tjluyin.com

特此公告。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0963� � � � � � �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2026-031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6年04月23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欣可丽美学（杭州）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签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其代理申报的三类

医疗器械注射用聚己内酯微球面部填充剂Ellansé?伊妍仕?M型（商品名：伊妍仕恒耀TM）注册申请

获得上市批准。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产品注册情况

申请事项：进口医疗器械注册申请

产品名称：注射用聚己内酯微球面部填充剂

型号、规格：Ellansé-M、1ml/支

结构及组成：该产品由预灌封注射器、不锈钢注射针和封装在注射器中的凝胶颗粒悬液组成，其中

部分规格包括不锈钢注射针。 凝胶部分由人工合成的聚己内酯(PCL)微球、甘油、羧甲基纤维素、磷酸盐

缓冲溶液组成。 PCL微球标示含量为33.1%。 产品经无菌工艺生产，货架有效期2年。

适用范围：该产品适用于颞部，注射至骨膜上层用以改善成人轻中度颞部凹陷，在医疗机构使用。

注册证编号：国械注进20263130151

注册分类：三类医疗器械

注册人名称：AQTIS� Medical� B.V.

代理人名称：欣可丽美学（杭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二、产品基本情况

Ellansé?伊妍仕?由聚己内酯（PCL）微球和羧甲基纤维素（CMC）为基础的凝胶载体组成，其作

用原理是先通过CMC进行快速填充，即时塑形，而后通过PCL微球促进胶原新生，重塑胶原支架，带来自

然，安全，持久的美学改善。PCL和CMC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效果自然，安全可靠。Ellansé?伊妍仕?

目前已在全球60多个国家或地区获得注册认证或上市准入，全球临床使用已长达16年，临床安全性及有

效性得到广泛认可。

Ellansé?伊妍仕?S型是国内首款获得NMPA批准的进口PCL高端面部填充剂，已于2021年8月在

中国大陆正式上市。 公司于2024年6月推出Ellansé?伊妍仕?第二代新品一一伊妍仕臻妍?、伊妍仕紧

妍?、伊妍仕致臻?3款高端再生型面部填充剂，通过将核心成分PCL微球按不同粒径细分，给求美者带来

更加精细化的分层抗衰方案。 伊妍仕?系列产品在国内上市以来，获得了市场的高度关注和认可，收获了

良好的市场口碑，持续领跑PCL再生赛道。

本次获批的Ellansé?伊妍仕?M型（商品名：伊妍仕恒耀TM）可持久激活自体胶原结构（尤其是I

型胶原）有序再生，可以提供更好的深层支撑力，实现面部提升的效果。这进一步满足了对改善效果精细

化、长期效果自然化的求美需求，为面部轮廓的精雕细琢提供了更优解。该产品在国内开展并完成了“一

项评价注射用聚己内酯微球面部填充剂用于改善颞部凹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临床试验” ，显示该产品

具有良好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Ellansé?伊妍仕?M型（商品名：伊妍仕恒耀TM）的正式获批，将进一步夯实并扩容公司高端再生

医美产品管线，与玻尿酸、肉毒毒素类产品协同互补，完善高端注射医美产品矩阵，助力为广大求美者打

造涵盖面部轮廓塑形、动态纹路管理的全维度综合塑美解决方案。

面对公立医院医美市场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公司医药工业团队与医美团队形成深度协同机制，通

过“双轮驱动”策略全面布局公立医院市场，针对性做好公立医院医美市场推广的规划、分工和准入，旨

在巩固高端民营医美机构合作的同时，同步将公司医美业务向公立医院市场进行纵深拓展。

本次Ellansé?伊妍仕?M型（商品名：伊妍仕恒耀TM）顺利获得上市批准，对公司医美业务有积极

影响，不会对公司当前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未来产品销售受到行业政策变化、市场需求

及竞争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对公司利润影响有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39� � � � � � �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2026-015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的议案》，同意在保障资金流动性及安全性的基础上，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控股子公司青岛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积成” ）

和北京卓识网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识网安” ）各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闲置自有

资金投资理财，投资有效期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况

1、投资目的：在保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为了进一步提高闲

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资产回报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计划进一步丰富现金管理手段，利用自有

资金择机进行理财投资，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2、投资额度：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青岛积成和卓识网安各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

万元。在上述投资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

资的相关金额）不超过上述额度。

3、投资品种：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的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收益凭证（保本）、国债逆回购等。

4、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5、资金来源：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6、授权事宜：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及上述控股子公司管理层在上

述各自额度范围内具体负责实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公司对资金的分阶段、分期使用要求，以

及公司日常运营资金的使用情况，灵活配置闲置自有资金，选择合格的投资产品发行主体、确定各项产

品的投资金额、期间，签署相关合同及协议等。交易相关方与公司之间应当不存在关联关系。授权有效期

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尽管上述理财产品均属于低风险的投资产品，公司亦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相关产

品进行严格评估、筛选，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

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结合日常经营、资金使用计划等情况，在授权额度内合理开展投资。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的情况，并定期向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汇报运行情况，

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本次投资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核实；每个季

度应对投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 合理地预计可能发生的风险，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报告。

(4）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情况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有利于提

高闲置自有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2、公司将根据自身实际需求适时寻求良好的交易时机以及投资品种，保证收益的同时也能保障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不被占用，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